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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60版）

可立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

１

）若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

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利用发行人控股股东的地位促成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后

３０

天内启

动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工作。

（

２

）若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在

相关赔偿责任确立之日起

３０

日内，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盛妍投资、香港可立克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

红，同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按相关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者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３

、实际控制人肖铿及其一致行动人顾洁、肖瑾承诺

可立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若招股

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在相关赔偿责任确

立之日起

３０

日内，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人若违反相关承诺， 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按相关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者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４

、中介机构承诺

（

１

）发行人保荐机构承诺：招商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招商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招商证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２

）发行人律师承诺：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经司法机关生效判决认定后，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因本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所载

内容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而遭受的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损失计算标准、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等，按照《证券法》、《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本所将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确定的赔偿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

３

）发行人会计师承诺：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的情形；若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由

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截止

２０１４

年年底，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为

２２０

，

７１１

，

２９３．４７

元，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七

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份进行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

１１

，

４６６

，

２１１．７６

元，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底已经分配完毕，剩余部分归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六、本次发行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本次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修订的《公司章程（草案）》，本公司股票发行

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健全现金分红制度。公司董事会制订每一会计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遵循以下利润分配政

策：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利润。

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

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股利分配；

２

、公司董事会根据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利润分配方案，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由董事会提出，并经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公司研究论证股利分配政策及利润分配方案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独立

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

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 独立董事应当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在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董事

会、监事会会议上，须分别经全体董事、监事过半数同意，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 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公司在召开审议分红的股东大会上应为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等方式。

３

、在满足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应积极实施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在当年盈利、累

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且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２０％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①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②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３０％

。

在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如出现公司业务发展快速、盈利增长较快等情形，董事会认为公司

的发展阶段已属于成熟期的，则根据公司有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计划，由董事会按照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调整的程序提出提高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的最低比例，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４

、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的考虑，从公司成长性、

每股净资产的摊薄、公司股价与公司股本规模的匹配性等真实合理因素出发，当公司股票估值处于合理范围内，

公司可以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条件的同时，制订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利润分配的具体条件：公司拟采用股票方式分配利润时，应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

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同时进行现金方式的利润分配：

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

最低应达到

８０％

；

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

最低应达到

４０％

；

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

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５

、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如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

计年度结束后未制订现金利润分配方案或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时， 公司

董事会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若

有）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对下列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①

是否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②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③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

备；

④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⑤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

和透明等进行详细说明。

６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以保持其持续性和稳定性。如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或者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计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

调整。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且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经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政策需要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独立

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和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

并且经半数以上监事表决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及其调整的议案时，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二）公司上市后三年股利分配计划

公司上市后三年的股利分配具体计划为：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为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七、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公司将采用多种措施保证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 并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具体措施如下：

（一）股份回购

当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将采取公司回购，盛妍

投资、香港可立克回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回购等措施回购股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二）提高现金分红比例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上市后三年利润分配规划的议案》，公司上市后三年

的股利分配具体计划为：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为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公司股东盛妍投资、

香港可立克、鑫联鑫承诺，同意公司上市后三年利润分配规划，并承诺在未来审议公司上市后三年利润分配议案

时参加股东大会并投赞成票。

八、提醒投资者关注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保持稳定。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１０５２７

号《审阅报告》。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主要财务报表主要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变动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４

，

３８７．４８ ３６

，

８３５．４２ －６．６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９

，

３９８．６０ ２９

，

４８２．２１ －０．２８％

资产合计

６３

，

７８６．０７ ６６

，

３１７．６３ －３．８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８

，

０７７．６８ ２１

，

６０４．６５ －１６．３３％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７６．２４ ５８８．２０ －２．０３％

负债合计

１８

，

６５３．９２ ２２

，

１９２．８５ －１５．９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５

，

１３２．１５ ４４

，

１２４．７８ ２．２８％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主要财务报表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变动

营业收入

１６

，

６５３．１５ １３

，

９３０．０５ １９．５５％

营业利润

１

，

２４８．２７ １

，

１９５．０９ ４．４５％

利润总额

１

，

２６４．８４ １

，

１７５．６５ ７．５９％

净利润

１

，

００７．３７ ９５７．６９ ５．１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

，

００７．３７ ９５７．６９ ５．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９９４．９４ ９７２．２７ ２．３３％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月，发行人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的累计净利润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在

±１０％

之间，

不存在重大变动。

九、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所得税税率上升的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及其实施条例

第九十三条规定，经深国税宝福减免备案［

２０１２

］

８

号文批准，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按照

１５％

税率享受企业所得

税税收优惠。

２０１４

年起公司开始执行

２５％

的所得税税率。

报告期内，本公司企业所得税优惠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利润总额

７

，

６１４．４１ ６

，

１６８．２３ ７

，

９７４．０３

所得税减免额

６４．９６ ６７４．２２ ７８１．０３

税收优惠合计数

６４．９６ ６７４．２２ ７８１．０３

净利润

５

，

８５５．３２ ５

，

３０７．２７ ６

，

７４５．１５

税收优惠占净利润比例（

％

）

１．１１ １２．７０ １１．５８

扣除税收优惠后的净利润

５

，

７９０．３７ ４

，

６３３．０５ ５

，

９６４．１２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证书已满三年，公司所享受的所得税优惠税率于

２０１３

年底到期，考

虑到公司位于惠州的生产基地已经建设完成，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将逐步向惠州可立克、信丰可立克转移，未来

由惠州可立克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另外，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赣州市执行西部大

开发企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３

）

４

号】以及江西省赣州市国家税务局的批复，自

２０１３

年起至

２０２０

年，信

丰可立克执行

１５％

企业所得税优惠，公司决定暂不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自

２０１４

年起执行

２５％

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动将对公司的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发行人控股股东盛妍投资、 主要股东香港可立克承诺若未来出现主管税务机关对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及以前年度

所得税优惠涉及税款进行追缴的情况，经发行人合理申辩及反对无效后，上述被追缴税款将由盛妍投资、香港可

立克在不需有关各方承担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全额承担。

（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净资产分别为

３５

，

８５１．９２

万元、

３９

，

３６４．２３

万元、

４４

，

１２４．７８

万元；报告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２０．２３％

、

１３．５８％

和

１３．７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数额将大幅

增加，与此同时，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果不能迅速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短期内公司

净资产收益率将出现下降。

（三）家族持股集中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先生通过盛妍投资和鑫联鑫控制公司

５３．５２％

的股权，此外，肖铿先生的母

亲顾洁女士和妹妹肖瑾女士通过香港可立克持有公司

４６．４８％

的股权。 为避免由于股权过度集中导致公司大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利用其股东地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了《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等一系

列规章制度，力求从制度上进行防范，公司也能够严格按照所制定的制度从事各项活动。但是，肖铿家族仍然可能

通过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施加影响， 从而可能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带来一

定的风险。

（四）公司受到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公司先后被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处以两项行政处罚。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出具《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守法情况的复函》，认为，发行人在报告期内，除以下两项行政处

罚记录外，未发现其他被人力资源部门行政处罚的记录。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向下发《劳

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宝）劳监罚

ＦＹ２０１４００１

号），对公司处罚如下：非法使用童工

２

名，每名使用

１

个月，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依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下发《劳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宝）劳监罚

ＦＹ２０１４００１－１

号），对公司处罚

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

３６

小时，涉及员工

１４１８

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依

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罚款人民币

４２５

，

４００

元。公司上述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亦不构成刑事犯

罪。公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已作出承诺，若可立克及其子公司因劳动人事问题被所在地劳动主管机构要求承担任何

赔偿或被课以任何行政处罚，愿无条件足额补偿可立克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支出或所受的损失，避免给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或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数： 公开发行新股

４

，

２６０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４

发行规模：（预计募集资金总

额和净额）

【】元

５

每股发行价格： 【】元

６

发行后每股盈利：

【】元（按公司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７

发行市盈率： 【】倍（按发行后每股盈利计算）

８

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４５

元（按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９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全面

摊薄）：

【】元

１０

发行市净率

１

： 【】倍（按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１１

发行市净率

２

： 【】倍（按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１２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发行方式。

１３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４

承销方式：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１５

拟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６

发行费用概算：

３

，

３６３．４０

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ＬＩＣ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肖铿

注册资本：

１２

，

７８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

日

变更设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厂区

７

栋

１－５

层厂房、

８

栋

２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０３

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２９９１８０７５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９９１８００５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ｌｉｃｋｅｌｅ．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ＣＬＩＣＫＥＬＥ．ＣＯＭ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可立克股份是由可立克有限全体股东盛妍投资与香港可立克作为发起人， 由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

会批准， 以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可立克有限净资产

１７

，

３３６．２９

万元，按

１

：

０．６９２２

的比例折股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整体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６５０３２７５８４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发起人及投入的资产内容

本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是采用在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整体变更设立的方式， 发起人为原可立克有限全

体股东盛妍投资与香港可立克，股份公司设立时承继了可立克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以及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４

，

２６０

万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锁定期限

股数

（万股）

比例

（

％

）

股数

（万股）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盛妍投资

６

，

０６０ ４７．４２ ６

，

０６０ ３５．５６

三十六个月

香港可立克

５

，

９４０ ４６．４８ ５

，

９４０ ３４．８６

三十六个月

鑫联鑫

７８０ ６．１０ ７８０ ４．５８

三十六个月

无限售条件股份 社会公众股 — —

４

，

２６０ ２５．００

无

合计

１２

，

７８０ １００ １７

，

０４０ １００

（二）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共有三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股权性质

盛妍投资

６

，

０６０ ４７．４２

内资法人股

香港可立克

５

，

９４０ ４６．４８

外资法人股

鑫联鑫

７８０ ６．１０

内资法人股

合计

１２

，

７８０ １００．００

—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本公司担任的职务

截至本招股书签署日，本公司共有三名股东，均为法人股东。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共有盛妍投资、鑫联鑫及香港可立克三名法人股东，盛妍投资与鑫联鑫为肖

铿先生控股的企业，香港可立克为肖铿先生母亲顾洁女士与胞妹肖瑾女士控制之公司。各股东间关联关系如下：

（五）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详见招股意向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

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减持价格和延长锁定的承诺”。

（六）关于股本的其他情况

１

、本公司为外商投资股份公司，依据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商外资粤深股份证字［

２０１０

］

０００６

号），本公司股东香港可立克注册地在香港，持有本公司

５

，

９４０

万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

４６．４８％

。

２

、本公司没有国有股份或战略投资者持股。

３

、本公司未发行过内部职工股，不存在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信托持股、委托持股等情形。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变压器和电感等磁性元件以及电源适配器、 动力电池充电器和定制电源等开关电源产

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磁性元件的主要用途是变化电能，实现电压的转换、电路的匹配、隔离和阻抗等目的。公司的磁性元件产品按

照特性分为电源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和电感三大类。其中，包括电源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在内的电子变压

器是公司的主导产品；电感类产品包括太阳能逆变电感、大功率逆变电感、

ＰＦＣ

电感、滤波器、整流电感、谐振电感、

输出电感和贴片电感等多个系列。

开关电源的主要用途是将外部电源转化为稳定的可供电子设备使用的电源。 公司的开关电源产品按照特性

分为电源适配器、动力电池充电器和定制电源三大类，其中，定制电源包括

ＬＥＤ

电源、网络通信电源、通讯电源、工

业及仪表电源等多个系列。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的产品以定制为主，销售与订单紧密结合，销售行为一般发生在产品制造之前。公司拓展销售渠道的方

式主要有参加行业展会、在专业平面媒体和行业网站推广以及客户相互推荐等。公司一般会在每年年底前制定出

次年的营销目标和销售计划，并由市场中心

／

市场部负责下达给公司各业务组，各业务组业务代表根据公司和部门

的目标和市场开拓规划，积极开拓客户资源。

从销售区域来看，公司销售收入的

８０％

左右最终实现外销，具体主要通过直接出口和转厂销售方式，约

２０％

的

销售收入属于内销。

（四）主要原材料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磁芯、铜线、骨架、矽钢片、半导体、胶壳、电源线、电容、线路板等。除少部分原材

料供应商由客户指定外，均自主采购。

（五）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行业竞争情况

（

１

）磁性元件领域

目前世界主要的电子变压器、电感器等磁性元件的生产和消费企业为日本、美国、欧洲和中国企业（含中国台

湾地区）。由于磁性元件是以用户定制为主的产品，标准款式产品很少，难以自动化、大批量生产，我国国内企业早

期主要依靠成本、服务等优势，从事代工生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我

国整体研发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同时，随着世界电子制造业逐步向我国转移，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磁性元件的主

要研发、生产基地之一。我国磁性元件企业也开始向研发、规模化生产、销售一体化过渡，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规

模和研发技术实力的磁性元件制造企业。但是，我国的行业集中度还较低，生产企业规模普遍都还比较小，根据

《

２０１３

中国信息产业年鉴》统计，

２０１２

年末我国规模以上电子变压器及电感器感性器件生产企业

２０７

家。

（

２

）开关电源领域

开关电源产品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在不同的细分应用领域， 对开关电源产品的品质和技术要求存在较大差

异。开关电源按照应用领域，可以大致分为消费类电子、工业及仪表、通信产业、计算机等。在消费类电子领域，对

电源的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竞争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控制、成本控制等方面，中国台湾地区企业拥有较大优势，中

国国内企业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并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工业及仪表领域，主要由老牌的欧、

美、日系电源企业及台湾企业控制，其研发环节大多数在海外，生产环节有相当部分移至了中国国内。在计算机电

源领域，中国台湾地区企业拥有较大优势，我国国内也拥有一批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在通信电源领域，欧、美、日

系电源企业及台湾企业也拥有领先优势，我国电源业已经抓住了市场机会，成长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在平板显示

器领域，由于国内电视整机厂商缺少

ＰＤＰ

和

ＬＣＤ

的核心技术，导致国内电视机厂商不得不向电源等配套零部件产

业挤压，给电源企业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近年来，总体上，我国电源企业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成长起来一批在

特定细分市场领域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企业。

２

、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连续六年入选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 公司的电子变压器制造综合实力

位于国内领先地位。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获得世界知名电源制造商伊顿公司“优秀供应商”称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获得科华恒盛（

Ａ

股上市代码：

００２３３５

）“

２０１１

年度优秀供应商”称号。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在

２０１３

大比特资讯第五届大中华区电子变压器、电

感器、电源适配器行业年度评选中，获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电子变压器行业

２０

强优秀供应商”称号。报告期内，公司

主要客户能够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

１

）磁性元件

公司的磁性元件产品定位为客户提供迅捷、周全的产品定制服务，凭借快速的市场反应、领先的产品技术、周

全的解决方案，成为国内磁性元件行业的领先者，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也大大增强。公司成功地度过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

机，并且实现了平稳的增长，国内行业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目前公司电子变压器产品在计算机电源、

ＵＰＳ

电源等

领域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客户覆盖众多世界级电源厂商以及汽车电子企业， 例如世界

ＵＰＳ

电源行业龙头

Ｅａｔｏｎ

，艾默生，计算机电源领先企业群光电能科技，康舒科技、台达电子，全球知名的汽车用品生产企业德昌电机

控股等。

（

２

）开关电源

公司充分利用电子变压器的技术、客户资源、制造经验等优势，将产业链向电源产品延伸。公司目前生产的开

关电源产品主要为电源适配器、动力电池充电器以及各类定制电源，与

ＵＰＳ

电源及

ＰＣ

电源制造商的市场定位存在

差异。从公司电源产品的销售规模看，目前与国际知名电源生产商台达电子、

Ｅａｔｏｎ

、艾默生电气公司等相比，还存

在一定的差距。国内电源生产企业也较多，公司占行业整体规模的比重不高。由于电源市场容量极大，新兴的市场

应用领域不断出现，且电源产品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细分市场领域，中小电源厂商可以凭借差异化竞

争，取得优势，公司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拥有的房屋

公司及子公司合计拥有

１４８

，

８８４．９１

平方米的房屋，已取得房产证。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发行人与深圳市宝安区住宅局签订《宝安区人才公共租赁住房买卖合同》，购买人才公共租

赁住房

１２

套，共计

９２５．４０

平方米，其中：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２６

区裕安二路与公园路交汇处（中洲华府）

５

套，位于

宝安区松岗街道松岗大道与松白路交汇处（中闽苑

７

套）。该人才公共租赁房屋为有限产权，发行人不得擅自转让

或抵押。

（二）租赁的房屋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及子公司租赁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合计

２５

，

２７０．２７

平方米，

２０１４

年租金合计为

６７２．３５

万元。

（三）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丰可立克、惠州可立克拥有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位置 面积（平方米） 所有者 证书号

权利终止

日期

取得方式

他项

权利

１

江西信丰工

业园

３３

，

６０２．３０

信丰可立克

信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２５００１７６

号

至

２０５９

年

２

月

５

日

出让 无

２

惠州市仲恺

高新区东江

高新科技产

８６

，

１７４．００

惠州可立克

惠府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０２１７５０００４

号

至

２０６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出让 无

３

惠州市东江

高新产业园

３

，

６２１．００

惠州可立克

惠府国用第

（

２０１３

）

１３０２１７５０００９

号

２０６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出让 无

４

深圳市宝安

区福永街道

Ａ２１９－００１９

号

３

，

３３４．１０

可立克股份 注 — 司法拍卖 —

注：由于该宗地规划及容积率需要调整，涉及到深圳市规划部门审批，土地使用权证尚在办理中。

（四）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

４

项商标、

３５

项专利及

４

项软件著作权。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盛妍投资，持有公司

４７．４２％

的股份。盛妍投资的营业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兴办实业、

投资管理咨询、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等。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盛妍投资除控股本公司外，未控制其他企

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先生除控股盛妍投资外，还通过

５４．５５３３％

的股权控股公司股东鑫联鑫，鑫联鑫主要业

务为投资兴办实业。因此，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的除本公司外其他

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本公司存在向本公司董事肖瑾之配偶方兴控制的企业深圳市盛弘电气有限公司销售变压器的关

联交易行为，具体金额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的比重

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的比重

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的比重

深圳市盛弘电

气有限公司

销售变

压器

２

，

５９６

，

５８３．４２ ０．３５％ １

，

７６５

，

１６５．５８ ０．２７％ ４４４

，

１７８．５３ ０．０６％

上述交易金额较小，且执行公司统一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

３

、接受关联方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情况如下：

①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编号为

１０２０１１１２０２９

的《授信业务总合同》，约

定该行将为公司提供人民币伍仟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汇率按具体业务发生之日甲方公布的外汇卖出价折算）

整的循环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叁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先生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

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整，肖铿先生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②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约定该行将为公司提

供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整的循环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

１

年；肖铿、顾洁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分别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整，肖铿与顾洁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保证

期间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③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该行将为公司提

供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整的循环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

１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先生、惠州可立克与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整，肖铿先生、惠州

可立克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④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合同》，约定该行将为公司提供人民

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整的循环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

１

年。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

同》，公司以其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区艺华花园

９０

处房产为《授信额度合同》之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肖铿、苗妍

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整，肖铿与

苗妍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４

、关联交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本公司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为向深圳市盛弘电气有限公司出售变压器，交易金额较小，占当期

同类交易的比重也极小，且执行公司统一的定价策略，未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综上，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５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公允性发表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独立董事审阅了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近

３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认为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均建立在协议双方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定价方法遵循了国家的有关规定，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履行了合法

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位

性

别

出生 简要经历及兼职情况

２０１４

年薪

酬（万元）

肖

铿

董事长

兼总经

理

男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生，工商管理硕士。曾供职于深圳可立克

电子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以来，担任公司总经理；现担

任盛妍投资执行董事、鑫联鑫董事长、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继续选举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任职三年。

１３０．２６

顾

洁

副董事

长

女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佛得角共和国国籍，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生，大专。曾供职于湖南株洲五金

交电公司、湖南长沙人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可立克电子

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以来，担任公司董事长；现担任香

港可立克董事、能睿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能诺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鑫联鑫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公司副董事长，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继续选举为公司副董事长，

任职三年。

－

肖

瑾

董事兼

副总经

理

女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中国香港，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生，硕士。曾供职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深

圳可立克电子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以来，担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现担任香港可立克董事、能睿有限公司董事、深圳

市能诺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一次股东大

会选举为公司董事，任职三年；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聘任为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继续选举为公司董事，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三年。

６７．２７

（港

币）

伍

春

霞

董事兼

财务总

监

女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生，本科，国际财务管理师、中级会计师，具

有

ＩＰＡ

国际职业资格。曾供职于湖南省衡阳县统计局、深圳可立

克电子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以来，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为股份公司董事，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为公司财务总监，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继续选举为公

司董事，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续聘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职三年。

２３．２９

金

科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生，分别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和

２００６

年在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２００９

年初回国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海外特聘教授，现任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导。现为

ＩＥＥＥ

会

员，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等多个国际期刊审稿人、中国电源学会直流

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新能源供电系统、数据中心供电系

统、高效率功率变换器、电力电子系统集成等；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经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继续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

三年。

６．００

李

秉

心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生，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人事处干部、财务处处长，深圳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高级合伙人，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深圳市实

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太平洋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高级合伙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为

公司独立董事，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继续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三年。

６．００

韦

少

辉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生，法学硕士。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起在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任职，先后担任律师助理、专职律师、高级合伙人律师；

现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三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继续选举为

公司独立董事，任职三年。

６．００

柳

愈

监事会

主席

女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生，硕士。曾供职于深圳市瑞德福文化交流

有限公司、深圳可立克电子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以来，

担任公司电源事业部工业电源市场部业务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职三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继续选举为公

司监事会主席，任职三年。

５４．０１

李

道

义

监事 男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生，大专。曾供职于基达玩具有限公司、恒

杨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可立克电子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

以来，历任公司变压器事业部变压器供应链管理中心仓库部主

管、仓储部副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为公

司职工监事，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继续

选举为公司职工监事，任职三年。

１３．３６

孙

汉

兵

监事 男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生，大专。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担任工程课

长至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６

年至今担任变压器事业部变压器制造中心生

产二部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为公司

监事。

１３．６９

顾

军

农

副总经

理

女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生，大专。曾供职于深圳市富宝化纤有限

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可立克电子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以来，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监；现担任

鑫联鑫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聘任为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三年，并兼任公

司变压器事业部总经理。

７２．７９

晏

小

林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生，大专。曾供职于日本明和电机株式会

社、南晟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可立克电子有限公司、锡星

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加入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经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为股份公司副总经

理，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续

聘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三年，并兼任变压器事业部副总经理。

３５．３５

周

正

国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生，本科。曾供职于田村电子（深圳）有限公

司、深圳可立克电子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以来，先后担

任公司电源事业部部长、副总经理；现担任鑫联鑫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为股份公司副

总经理，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三年，并负责变压器事业部磁性元

件研发中心。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起，担任中国电源学会磁技术专业委

员会委员。

３６．０５

周

明

亮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生，本科，工程师。曾供职于湖南省邵阳无

线电仪器厂、东莞厚街科技电业厂、深圳可立克电子有限公司；

自

２００４

年公司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公司研发经理、技术总监、副

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

为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三年，并兼任电源事

业部总经理。

３５．８８

段

轶

群

董事会

秘书

女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生，本科，中级会计师。历任江西省机械设

备进出口公司会计、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南方民

和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深圳华基粤海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助理、深圳市三裕东盛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瑞岳华

会计师事务所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聘任为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续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三

年。

２５．４１

本公司股东均为法人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均为间接持股。持股情

况如下：

鑫联鑫其他

３４

名股东中，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出资情况如下：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顾军农

１５０．００ ６．３８３０

段轶群

３０．００ １．２７６６

周正国

７５．００ ３．１９１５

柳愈

９．００ ０．３８３０

周明亮

７５．００ ３．１９１５

孙汉兵

９．００ ０．３８３０

晏小林

７５．００ ３．１９１５

李道义

３．００ ０．１２７７

伍春霞

７５．００ ３．１９１５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盛妍投资

盛妍投资持有本公司

６

，

０６０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４７．４２％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盛妍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肖铿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厂区办公楼

１

栋六层

６０５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的咨询）；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禁止及决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盛妍投资是于深圳注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肖铿及其配偶苗妍，分别持有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份。

（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先生

（

１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肖铿先生，其对本公司的控制情况如下图：

肖铿先生拥有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１０４１９７２１０２９０＊＊＊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

山区蛇口

＊＊＊＊

。

（

２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肖铿的母亲顾洁和妹妹肖瑾，通过香港可立克持有公司

４６．４８％

的股权，并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

根据肖铿、顾洁和肖瑾的确认并经核查历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文件，作为肖铿的直系亲属，顾洁和肖瑾历来

都尊重并信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总经理肖铿的意见，报告期内顾洁和肖瑾在董事会与肖铿保持一致行

动；顾洁和肖瑾通过香港可立克在发行人股东大会上与肖铿控制的发行人控股股东盛妍投资投票均保持一致，顾

洁和肖瑾为肖铿的一致行动人。

九、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６６

，

９９３

，

７９８．９７ ７５

，

５３７

，

１３１．１５ １２３

，

３４６

，

９４６．９２

应收票据

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９

，

６７６．９９ ９

，

５６１

，

１９６．７５

应收账款

１９６

，

９４０

，

７３６．６９ １６６

，

５０２

，

３９１．６３ １３０

，

４３７

，

２２６．１５

预付款项

７

，

３１０

，

７５６．７９ ４

，

０８８

，

６７２．７２ ２５

，

８０８

，

９４４．８１

其他应收款

８

，

７１７

，

７５０．０４ ８

，

４９８

，

３１２．０７ １０

，

６２４

，

７３３．７５

存货

８７

，

０７１

，

１７６．８０ ６２

，

９５０

，

９７６．７６ ７３

，

０６８

，

３４１．１０

应收利息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 — —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６８

，

３５４

，

２１９．２９ ３２７

，

６３７

，

１６１．３２ ３７２

，

８４７

，

３８９．４８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３

，

６６２

，

１２４．２４ ３

，

９２１

，

２８９．６８ ４

，

１８０

，

４５５．１２

固定资产

２２３

，

７５２

，

８５８．８７ ４３

，

７９０

，

１１９．６０ ４７

，

７６９

，

６５８．１９

在建工程 —

１２５

，

７４９

，

９７１．９５ ３３

，

１０２

，

３２０．２３

无形资产

５９

，

０４４

，

２１９．３３ ６０

，

６８７

，

１４７．３２ ２５

，

８９６

，

８３４．４８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０１

，

８０５．５９

—

３０

，

７２２．１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

，

９６１

，

０７２．７５ ３

，

８０３

，

００８．３０ ３

，

０７７

，

４３５．３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９４

，

８２２

，

０８０．７８ ２３７

，

９５１

，

５３６．８５ １１４

，

０５７

，

４２５．５２

资产总计

６６３

，

１７６

，

３００．０７ ５６５

，

５８８

，

６９８．１７ ４８６

，

９０４

，

８１５．００

负债及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３５

，

９３７

，

０１５．４３ ４２

，

２７６

，

８０２．７９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１４０

，

７８７

，

３８１．２９ ９８

，

９７０

，

６２９．０３ １０１

，

８５１

，

７３５．９３

预收款项

９６２

，

２４９．１０ ４

，

２６３

，

７２９．２３ ３

，

９８８

，

８９３．１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

，

４００

，

８０９．４６ １３

，

６５５

，

７００．８７ １３

，

０９８

，

４５３．５４

应交税费

８

，

７５３

，

１６５．２５ ２

，

７２５

，

８３９．３９ ３

，

９８２

，

７４９．１３

应付利息 — — —

应付股利 — — —

其他应付款

１３

，

２０５

，

９０３．６５ ６

，

７８０

，

１５１．１２ ５

，

４６３

，

７６４．９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１６

，

０４６

，

５２４．１８ １６８

，

６７２

，

８５２．４３ １２８

，

３８５

，

５９６．７３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５

，

８８１

，

９９５．７６ ３

，

２７３

，

５００．００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

，

８８１

，

９９５．７６ ３

，

２７３

，

５００．００

—

负债合计

２２１

，

９２８

，

５１９．９４ １７１

，

９４６

，

３５２．４３ １２８

，

３８５

，

５９６．７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１２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６８

，

９６２

，

８８２．５５ ６８

，

９６２

，

８８２．５５ ６８

，

９６２

，

８８２．５５

盈余公积

２３

，

７７３

，

６０４．１１ １９

，

５２６

，

８５９．０１ １５

，

４７２

，

１１４．４７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０

，

７１１

，

２９３．４７ １７７

，

３５２

，

６０４．１８ １４６

，

２８４

，

２２１．２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４４１

，

２４７

，

７８０．１３ ３９３

，

６４２

，

３４５．７４ ３５８

，

５１９

，

２１８．２７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４４１

，

２４７

，

７８０．１３ ３９３

，

６４２

，

３４５．７４ ３５８

，

５１９

，

２１８．２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股东权

益）总计

６６３

，

１７６

，

３００．０７ ５６５

，

５８８

，

６９８．１７ ４８６

，

９０４

，

８１５．００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７４２

，

７２５

，

１３７．５２ ６５４

，

７６７

，

６３７．３３ ６９３

，

３１０

，

８８４．１７

减：营业成本

５８０

，

６６６

，

９３９．９２ ５１３

，

７３７

，

２２０．５７ ５４０

，

６７１

，

３４９．１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

６３０

，

４３４．８５ ２

，

６０３

，

０９８．８６ ３

，

１３６

，

６０９．０４

销售费用

２３

，

２５９

，

７６４．０３ ２３

，

１２５

，

５６０．７３ ２２

，

０３２

，

１６０．０７

管理费用

５６

，

９３８

，

１９１．２８ ４７

，

９１９

，

３７８．５７ ４８

，

０９１

，

２３７．８４

财务费用

１

，

０２６

，

７３６．１９ ５

，

９４３

，

４００．３４ １

，

０６８

，

０５６．３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８１６

，

６１７．４５ ２

，

５６３

，

４３０．６４ ７１２

，

９８５．４８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

填列）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１１６

，

３４０．３７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 — —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７４

，

３８６

，

４５３．８０ ５８

，

７５９

，

２０７．２５ ７７

，

５９８

，

４８６．２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３

，

１２７

，

９７３．８３ ３

，

０６８

，

５４６．３２ ２

，

３７０

，

０８２．５８

减：营业外支出

１

，

３７０

，

３５１．８１ １４５

，

４３８．４１ ２２８

，

２８３．６２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９４

，

０６５．９８ ６８

，

５１４．３２ １４４

，

６９８．０８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

－

”号填列）

７６

，

１４４

，

０７５．８２ ６１

，

６８２

，

３１５．１６ ７９

，

７４０

，

２８５．２５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７

，

５９０

，

８３１．１６ ８

，

６０９

，

６３５．２８ １２

，

２８８

，

７５３．３１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５８

，

５５３

，

２４４．６６ ５３

，

０７２

，

６７９．８８ ６７

，

４５１

，

５３１．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８

，

５５３

，

２４４．６６ ５３

，

０７２

，

６７９．８８ ６７

，

４５１

，

５３１．９４

少数股东损益 — — —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５８２ ０．４１５３ ０．５２７８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５８２ ０．４１５３ ０．５２７８

六、其他综合收益 —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５８

，

５５３

，

２４４．６６ ５３

，

０７２

，

６７９．８８ ６７

，

４５１

，

５３１．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５８

，

５５３

，

２４４．６６ ５３

，

０７２

，

６７９．８８ ６７

，

４５１

，

５３１．９４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７３８

，

８２８

，

４９５．４８ ６３２

，

００２

，

８５１．７１ ６７２

，

５７９

，

６５８．９２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１

，

５８５

，

３９５．０９ ８

，

９７１

，

９２２．８６ ４

，

０１７

，

４６４．２２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

，

７８１

，

６４８．１９ ８

，

４１１

，

２１２．７０ ４

，

２１７

，

２３３．９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６８

，

１９５

，

５３８．７６ ６４９

，

３８５

，

９８７．２７ ６８０

，

８１４

，

３５７．１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８６

，

９４１

，

７２２．３０ ４２９

，

９５５

，

９１１．５３ ４２６

，

２５６

，

１３０．５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４６

，

４９５

，

２５６．５９ １３５

，

１５３

，

４７１．４１ １３１

，

５１２

，

４６０．８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０

，

９０８

，

８０５．６０ ２２

，

５７８

，

３５３．２３ ２１

，

７７１

，

５７４．９９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１

，

９２９

，

０５９．３０ ３１

，

６５３

，

２４６．９６ ３３

，

３７６

，

５１１．６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９６

，

２７４

，

８４３．７９ ６１９

，

３４０

，

９８３．１３ ６１２

，

９１６

，

６７８．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１

，

９２０

，

６９４．９７ ３０

，

０４５

，

００４．１４ ６７

，

８９７

，

６７９．０６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５２０

，

８３８．４６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４０

，

４２７．７１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 —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

，

７０５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８４０

，

４２７．７１ ５５０

，

８３８．４６ ２

，

７６５

，

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６４

，

７９６

，

１８１．６７ ９７

，

３８９

，

３３８．５８ ５７

，

７０３

，

６６７．９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 —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７３９

，

６３６．００ ３

，

２３５

，

４６０．６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４

，

７９６

，

１８１．６７ ９８

，

１２８

，

９７４．５８ ６０

，

９３９

，

１２８．５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１

，

９５５

，

７５３．９６ －９７

，

５７８

，

１３６．１２ －５８

，

１７４

，

１２８．５２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８３

，

５３１

，

８５３．８９ ５２

，

２７６

，

８０２．７９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３

，

５３１

，

８５３．８９ ５２

，

２７６

，

８０２．７９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８９

，

６２３

，

１３２．５３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２

，

８９０

，

１０２．６１ １８

，

７２８

，

０２６．８７

—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 —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２

，

５１３

，

２３５．１４ ２８

，

７２８

，

０２６．８７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９８１

，

３８１．２５ ２３

，

５４８

，

７７５．９２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４７３

，

１０８．０６ －３

，

８２５

，

４５９．７１ －９５２

，

９７０．８８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

，

５４３

，

３３２．１８ －４７

，

８０９

，

８１５．７７ ８

，

７７０

，

５７９．６６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５

，

５３７

，

１３１．１５ １２３

，

３４６

，

９４６．９２ １１４

，

５７６

，

３６７．２６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６

，

９９３

，

７９８．９７ ７５

，

５３７

，

１３１．１５ １２３

，

３４６

，

９４６．９２

（二）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３

，

９６７．７４ －６６

，

１４３．７９ －１３３

，

８４０．５９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减免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

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５７６

，

０７０．５４ ２

，

６８３

，

２３４．００ ２

，

１４４

，

９９８．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４４

，

４８０．７８ ３０６

，

０１７．７０ １３０

，

６４１．５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６９

，

１６３．０１ －５３２

，

５５９．５３ －３９２

，

７３０．５５

合计

１

，

４８８

，

４５９．０１ ２

，

３９０

，

５４８．３８ １

，

７４９

，

０６８．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

５８

，

５５３

，

２４４．６６ ５３

，

０７２

，

６７９．８８ ６７

，

４５１

，

５３１．９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５７

，

０６４

，

７８５．６５ ５０

，

６８２

，

１３１．５０ ６５

，

７０２

，

４６３．５３

上述影响额占当期净利润比例

２．５４％ ４．５０％ ２．５９％

（下转A62版）


